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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办字〔2024〕19 号

全校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

部署要求，推进就业监测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，确保毕业去向数

据真实准确，根据上级就业监测工作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就我校毕业生就业监测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充分认识就业监测工作的重要意义

就业监测工作是构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重要内

容，是及时准确掌握毕业生就业进展的现实需要，是强化就业反

馈招生培养促进供需适配的枢纽环节。各学院、书院要充分认识

到毕业生就业监测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强化责任意识，做好全面自

查，确保统计数据规范，确保毕业生毕业去向数据真实准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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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二级学院、书院内部自查。各学院、书院在就业数据自查

过程中要有自查方案、自查报告、自查记录等材料。自查报告由

单位党政负责同志共同签字，加盖公章，报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备

案，并根据要求上传全国登记系统。

2.学校核查汇总。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将对全校就业数据进行

核查，并形成学校自查报告，包含自查方式、记录要求及整改要

求等内容。自查记录材料包含自查数据具体记录、问题统计或汇

总、后续核实处置情况等。学校自查报告由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

审核同意后报省就业中心备案。

3.教育部动态监测。教育部每年将会同国家统计局，对就业

开展动态监测，联系毕业生本人及用人单位核实就业情况，并与

全口径统计数据比对，核查结果将反馈至教育厅和高校，针对发

现的问题将采取通报、约谈、扣分、追责等方式严肃处理。学校

也将根据反馈的问题视情况进行追责。

二、准确把握就业监测指标

教育部对就业监测指标进行了修订，制定了新的去向分类、

界定标准、代码标准。从 2024 届毕业生起，各学院、书院要在

就业监测工作中严格执行新监测指标要求。

1.就业监测对象是我校具有普通高等教育学籍且取得毕业

资格（含结业）的所有研究生、本专科生。

2.毕业去向包括就业、升学、未就业三个一级分类。其中，

就业包括单位就业、自主创业、自由职业三个二级分类，未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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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待就业和暂不就业两个二级分类。

3.就业监测指标包括毕业去向落实率、单位就业率、自主创

业率、自由职业率、升学率、待就业率和暂不就业率。其中，毕

业去向落实率为单位就业率、自主创业率、自由职业率与升学率

之和，灵活就业率单独统计。

三、健全去向审核上传机制

1.及时登记。每个学院、书院只设置一人负责本单位所有毕

业生（研究生、本专科生）的就业数据录入。进一步加大工作力

度，去向落实一人、登记一人，避免“临门一脚”式的去向填报。

2.严格审核。严格执行新的监测指标要求，对照新的毕业去

向界定、审核依据要求，严格审核每一位毕业生的去向信息和就

业材料。

3.提醒更新。毕业生去向信息登记后有变更的，要及时进行

更新，最迟需在当年８月 30 日前进行更新。

4.督促确认。督促毕业生离校时在全国登记系统全部确认本

人去向信息，６月中旬起，将通报毕业生确认情况，８月初，统

一向毕业生发送短信或微信，提醒未确认或去向变更的毕业生确

认本人信息、更新去向。

5.规范流程。毕业生上传（上交）就业证明材料需由毕业生

签字，老师（如就业指导老师、专业教师、班主任、学业导师、

研究生导师、研究生秘书、毕业生辅导员等）审签，学院、书院

的党委副书记、分管就业工作的副院长、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



— 4 —

长审签，学校就业工作负责人审签后，录入系统。

对于自由职业和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的除了审核证明材料外，

还需要校、院两级就业工作主要负责人审签，并盖章后方可录入

系统。

四、加强就业进展动态监测

教育部每年采取月监测、周监测、日监测等方式，开展毕业

生就业进展动态监测。

1.“月监测”时间是 12 月至次年 2 月，各学院、书院要在

每月 20 日前督促已落实去向的毕业生及时登记毕业去向信息。

2.“周监测”时间是 3 月至 7 月，各学院、书院要在每周四

前督促已落实去向的毕业生及时登记毕业去向信息。

3.进入 8 月就业数据实施“日监测”，各学院、书院要在每

天 17 时以前督促毕业生及时登记去向信息。

4.各学院、书院需于 2024 年 7 月 24 日前将就业自查报告、

相关就业证明材料，由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审签并加盖公章报就业

创业指导中心。

5.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将于暑假期间对就业数据、佐证材料进

行逐一核查，对小店扎堆等情况进行实地调研。

五、健全数据异常提醒机制

教育部每 2 周统计核查一次就业数据，对去向落实率倒挂、

不一致率偏高、疑似率偏高、异常率偏高、举报率偏高等情况将

予以通报，甚至追责。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将不定时核查就业数据，



— 5 —

根据情况予以反馈、通报，甚至报有关部门进行追责。

1.去向落实率变化过大，周监测数据变化超过 10%;

2.自由职业率、自主创业率和灵活就业率环比、与全国总体

相比增长过大;

3.毕业生基本信息比对不一致，专业代码和专业方向与学籍

比对不一致；

4.单位名称不存在、单位状况有问题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与

单位名不匹配；

5.扎堆就业，同一小微企业聘用 4 名及以上毕业生情况。

六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要求

1.各学院、书院要严格执行“四不准”“三不得”规定，严

守就业数据真实准确底线。

2.学校将视情节轻重在招生计划、目标管理考核评价、学科

专业申报、评奖评优、干部评价等工作中纳入负面清单。

3.未经学校同意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向校内外其他部门或

个人提供本单位就业数据。

校长办公室

2024 年 7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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